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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  技术标准

第一节  桥面

第 3.1.1 条  桥面由轨道、作业通道、遮板、防护墙、梁缝伸缩装置、桥面防水层

和泄水管等组成；有砟桥面还设有梁缝挡砟板和伸缩缝钢盖板等。

第 3.1.2 条  线路中心距作业通道栏杆内侧之间的距离宜为 4.1m，对 250km/h区段

无砟桥面不应小于 3.45m，有砟桥面不应小于 3.75m。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0.8m。

第 3.1.3 条  桥面设防护墙，不设护轮轨，有砟轨道防护墙兼作挡砟墙。线路中心

至防护墙内侧净距，有砟轨道不应小于 2.2m，无砟轨道不应小于 1.9m。防护墙顶宽不

应小于 0.2m，顶面高程不低于相邻轨面，且不侵入限界。

第 3.1.4 条  防护墙外侧桥面设置电缆槽。电缆槽盖板顶面平整，铺设稳固。钢筋

混凝土电缆槽盖板厚度不小于 60mm（可通行桥梁检查小车的钢筋混凝土电缆槽盖板厚

度不小于 90mm），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C40；活性粉末混凝土（RPC）电缆槽盖板厚度

不小于 25mm，抗压强度不小于 120MPa；宜在沿线路每 10m 铺设带凹口的活动盖板。在

梁缝处应设纵横向限位装置，防止电缆槽盖板在梁缝处串动，影响人身安全。

第 3.1.5 条  主梁翼缘悬臂板端部应设钢筋混凝土遮板，并作为作业通道栏杆、声

屏障的基础。遮板、栏杆等在梁的活动端处均应断开或在梁缝处设伸缩缝，间隙满足伸

缩要求。

第 3.1.6 条  有砟桥轨下枕底道砟厚度不应小于 35cm，直线段和曲线内股不应大于

45cm。超过偏差限值时应进行检算，如影响承载力或侵入限界时，必须进行调整。

第 3.1.7 条  有砟桥面伸缩缝钢盖板使用耐候钢板。并满足下列要求：

伸缩缝钢盖板异型钢应采用不低于 Q345B的耐候钢或异型铝合金型材，厚度不小于

16mm，活动端应加工成约 1：4的斜坡，斜坡尖厚度约 4mm；钢盖板长度与防护墙内侧净

距一致，宽度应能保证与梁顶面的接触宽度不小于 10cm，顶面与防水层的保护层顶面齐

平，并应固定在梁体伸缩量小的一侧（简支梁应固定在固定支座一侧，桥头应固定在桥

台胸墙一侧）。

第 3.1.8 条  作业通道栏杆高度不应小于 1.0m，立柱和扶手的水平推力应能承受

0.75kN/m均布荷载和 1.0kN集中荷载的要求，栏杆与遮板连接锚固螺栓直径不应小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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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mm。立柱垂直度不大于立柱高度的 3‰；扶手高度应保持一致，10m长矢度不大

于 10mm。遮板顶部预埋钢板和 U型螺栓外露部分应采用多元合金共渗加封闭层的防腐处

理。

第二节  桥面防排水

第 3.2.1 条  桥面应设有良好的防排水设施。根据轨道结构形式，桥面横向排水构

造为六面坡三列排水，或四面坡两侧排水，或两面坡中间排水；排水坡度不小于 2%，泄

水管处应设有汇水坡，泄水管纵向间距宜在 4.0m左右。 

第 3.2.2 条  防护墙过水孔高度和宽度均不小于 15cm，与防护墙过水孔对应位置的

中间电缆槽竖墙应设置高度和宽度均不小于 10cm的过水孔。

第 3.2.3 条  框构桥顶面应做成向线路两侧的排水坡，不得将框构桥顶面的水排向

路基以内。

第 3.2.4 条  跨越铁路、公路、城市道路和居民区的立交桥，当桥下对排水有要求

或需要考虑景观时，应设置纵、横向排水管和竖向落水管集中从梁端排水。纵、横向排

水管设置排水坡度不应小于 1%。落水管出口设弯管，弯管口距自然地面高差宜在 0.5～

1.0m，地面设消能槽和简易排水沟，简易排水沟与周边排水系统顺接。纵、横向排水管

和竖向落水管应连接牢固。

第 3.2.5 条  桥面排水管系统由泄水管、管盖、纵向排水管、横向排水管、竖向落

水管、顺 T型接头、三向接头、弯管接头和排水管支架等组成。水管和接头材质应符合

《无压埋地排污、排水用硬聚氯乙烯(PVC-U)管材》标准 GB/T20221 和《建筑排水用硬

聚氯乙烯(PVC-U)管材》标准 GB/T5836.1要求，排水管支架采用金属材料。水管连接应

牢固、不漏水，水管、支架均应连接牢固。

第 3.2.6 条  泄水管直径应根据实际排水量要求确定，内径不应小于 15cm，泄水管

出口外露长度要保证排水不污染梁体、支座、墩台检查设施等，最小长度不小于 15cm。

管盖厚度不小于 38mm，开孔最大尺寸宜为 20mm。严寒地区泄水管壁厚不宜小于 8mm。

第 3.2.7 条  有砟轨道混凝土桥面防水

1.混凝土桥面防水层应设置保护层，保护层纵向每隔 4m 设置宽 10mm 深 20mm 的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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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预裂缝，并用聚氨酯防水涂料填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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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防护墙间宜铺设卷材类防水层，防护墙根部加铺卷材附加层，附加层沿防护墙弯

起高度 5cm，水平向宽度 15cm。防水层上设厚度不小于 6cm的纤维混凝土保护层，保护

层与防护墙接缝应采用聚氨酯防水涂料封边，封边高度不小于 8cm。

3.防护墙外侧电缆槽应采用聚氨酯防水涂料防水层，防水层上设厚度 4～6cm 的纤

维混凝土保护层。保护层与防护墙、电缆槽竖墙接缝应采用聚氨酯防水涂料封边，封边

高度不小于 8cm。

第 3.2.8 条  无砟轨道混凝土桥面防水

1. 轨道底座板直接与混凝土桥面板相连的无砟轨道结构，在轨道底座板范围外的防

护墙之间应铺设卷材类防水层，防护墙和底座板根部加铺卷材附加层，附加层沿防护墙

弯起高度 5cm，水平向宽度 15cm。防水层上设厚度不小于 6cm的纤维混凝土保护层，保

护层与防护墙接缝应采用聚氨酯防水涂料封边，封边高度不小于 8cm。

2. 轨道底座板与混凝土桥面板之间设有隔离层（滑动层）的无砟轨道结构，可采用

底涂、喷涂聚脲防水涂料、脂肪族聚氨酯面层组成的喷涂聚脲防水层。底涂宜采用常温、

低温、高温型环氧树脂或聚氨酯材料；聚脲防水涂料涂膜厚度应在 1.6～2.0mm 之间；

脂肪族聚氨酯面层涂膜总厚度不应小于 200μm。聚脲防水涂料涂膜宜采用深灰色，脂肪

族聚氨酯面层宜采用中灰色。喷涂聚脲防水层上不设保护层。

3. 防护墙、侧向挡块根部应进行封边处理，封边高度不小于 8cm；泄水管内壁涂刷

聚脲防水涂料，深度不小于 10cm。分次喷涂时，搭接长度不小于 10cm。

4. 防护墙外侧电缆槽防水层铺设要求与有砟轨道桥面防水相同。

第 3.2.9 条  遮板断缝应采用弹性嵌缝胶沿缝全高填塞饱满，不渗水、不漏水。

第 3.2.10 条  框构涵顶面防水层宜采用防水卷材防水层，框构桥涵边墙侧面宜采

用聚氨酯防水涂料防水。

第 3.2.11 条  混凝土梁、框构桥及桥台顶面可能被积水渗入的处所，均应铺设防

水层。若发现混凝土表面有湿润渗水、流锈水、白浆时，或无砟轨道桥面防水层出现起

泡、脱皮、空鼓、开裂、掉块等病害时应查明原因及时修理，必要时予以更换或增设。

防水层应采用耐久性好的新型材料，保护层应采用 C40及以上纤维混凝土，厚度不小于

6cm。修补防水层的标准不应低于既有的防水层标准。修补部位的防水层搭接宽度不小

于 20cm。

第 3.2.12 条  相邻梁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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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与桥台间桥面梁缝应设置伸缩装置，伸缩量应满足结构伸缩要求。

1.防水橡胶带应采用氯丁橡胶或三元乙丙橡胶，氯丁橡胶伸缩装置适用月平均温度

范围应为-25℃～+60℃，三元乙丙橡胶伸缩装置适用月平均温度范围应为-40℃～+60

℃。橡胶的物理机械性能应满足《客运专线桥梁伸缩装置暂行技术条件》的规定。自然

状态下橡胶最小厚度不应小于 4mm。

2.伸缩装置安装平直，防水橡胶带应全部嵌固于异型耐候钢或异型铝合金型材凹槽

内，不得积水，且沿梁缝全长设置，防水橡胶带不得有接缝。

第 3.2.13 条  电缆槽、排水管内不得积水，不得有影响排水的沙土、垃圾等杂物。

第 3.2.14 条  梁体防排水设施有下列问题之一时，应及时处理：

1.梁端伸缩装置渗漏水，防水橡胶带脱落、开裂、破损；

2.伸缩装置长度不足或端部泄水；

3.桥面过水孔堵塞；

4.排水管系统破损、堵塞；

5.箱室内积水。

第三节    钢结构保护涂装

第 3.3.1 条  钢梁、钢-混凝土结合梁、钢箱拱肋、钢管拱肋、拱桥钢吊杆、钢桥

面、支座钢件、防落梁装置、作业通道钢栏杆、钢立柱、疏散通道、吊篮、围栏、限高

防护架等都应进行保护涂装，防止钢结构锈蚀。

第 3.3.2 条  钢结构重新涂装的涂装体系应符合《铁路钢桥保护涂装》（TB/T 

1527）规定，并满足如下要求：

1钢梁现场涂装不应采用无机水性富锌防锈底漆。

2.电弧喷铝用铝丝材质应采用 GB/T 3190中 LF2，含铝量为 99.5％以上。

3.金属涂层涂覆后，应立即采用环氧类封孔剂封孔，涂覆的封孔剂至不被吸收为止，

封孔后应加涂相应的配套涂料。

4.栓焊梁螺栓连接部分摩擦面涂装，采用电弧喷铝时涂层厚度为 150μm±50μm；

采用无机富锌防锈防滑涂料时，涂层厚度为 120μm±40μm。涂层的抗滑移系数不小于

0.5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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杆件栓接点外露的铝表面、无机富锌防锈防滑涂料表面与涂料涂层搭接处应涂装特

制环氧富锌防锈底漆。

第 3.3.3 条  在涂装底漆前，应将钢料表面的污泥、油垢、铁锈、旧漆皮和氧化皮

彻底清除干净。清除方法：钢梁、钢-混凝土结合梁、钢箱拱肋、钢管拱、钢桥面、拱

桥钢吊杆应采用喷砂、喷丸清理；防落梁装置、作业通道钢栏杆、钢立柱、疏散通道、

吊篮、围栏、限高防护架等附属钢结构也可采用手工清理，严禁使用腐蚀性物质清理钢

表面。

第 3.3.4 条  根据使用的涂料品种、施工方法和构件部位的不同，涂装对钢结构表

面清理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.电弧喷铝或涂装环氧富锌底漆时，钢表面清理应达到 Sa3.0级。

2.涂装酚醛红丹、醇酸红丹底漆时，钢表面清理应达到 Sa2.5级。

3.箱形梁内表面涂装环氧沥青底漆时，钢表面清理应达到 Sa2.0级。

4.作业通道钢栏杆、钢立柱、疏散通道、吊篮、围栏、限高防护架等附属结构或局

部维护涂装使用红丹底漆时，钢表面清理应达到 St3.0级。

第 3.3.5 条  清理粗糙度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.涂装涂料涂层时，钢表面粗糙度为 Rz25～60μm；选用最大粗糙度不得超过涂装

体系干膜厚度 1/3。表面粗糙度超过要求时，需加涂一道底漆。

2.电弧喷铝时，钢表面粗糙度为 Rz25～100μm；当表面粗糙度超过 Rz100μm时，

涂层应至少超过轮廓峰 125～150μm。

第 3.3.6 条  钢梁连接板层之间大于 0.5mm的缝隙须将缝内污垢和铁锈清除干净，

在第一道底漆干燥后，用石膏腻子填塞，待腻子表面干燥后，方可继续涂装。小于 0.5mm

的缝隙可用底漆封闭。腻子应与所用防锈底漆配套使用。 

第 3.3.7 条  栓接点螺栓、螺栓头处涂装特制环氧富锌防锈底漆，涂装前螺栓应除

油，螺母和垫片应水洗清除皂化膜。

第 3.3.8 条  运营中钢梁保护涂装起泡、裂纹或脱落的面积达 25%，点锈面积达

5%，粉化劣化达 4级且底漆已失效时，应进行整孔重新涂装。对于距离水面较近的桁梁

下弦杆、纵横梁底面和钢箱梁底面、跨越受污染的河流的钢梁底部应增加涂装底漆一道、

中间漆一道。

第 3.3.9 条  钢结构的维护涂装：

1．钢梁涂膜粉化达 3 级时，应清除涂层表面污渍，用细砂纸除去粉化物，然后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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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相应的面漆二道。当涂膜粉化达 4级且底漆完好时，也应按以上要求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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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涂膜起泡、裂纹或脱落劣化达 2～3级时，底漆完好，清理损坏区域周围疏松的

涂层，并延伸至未损坏的涂层区域 50～80mm，形成坡口，局部涂相应的底漆和相应的中

间漆、面漆。如要保持涂层表面一致，可在局部涂面漆后，全部再覆盖面漆。

3．涂膜劣化达 2～3级生锈时，应清除松散的涂层，直到良好结合的涂层区域为止，

表面清理应达到 St2.0级，未损坏的涂层区域边缘按本条第 2款要求处理，然后局部涂

装相应的底漆和相应的中间漆、面漆。如要保持涂层表面一致，可在局部涂面漆后，全

部再覆盖面漆一道。

4．喷锌或铝涂层发生锈蚀劣化类型为 2～3级生锈时，应除去松动的锌或铝涂层和

涂料涂层直到良好结合的锌或铝涂层区域为止，钢表面锈蚀清理应达到 Sa2.5级。对于

未损坏的涂料和锌或铝涂层区域边缘按本条第 2款要求处理。对于电弧喷锌或铝涂层清

理部位，也可改涂特制环氧富锌防锈底漆二道，然后涂相应的中间漆和面漆。

5．涂膜局部严重损坏应及时清理和涂装。

6．限高防护架底漆按《铁路钢桥保护涂装》（TB/T 1527）第 1套涂装体系采用，面

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 3.3.10 条  钢梁涂装技术要求和施工条件：

1．涂装技术要求

(1) 涂装用漆的性能应符合《铁路钢桥保护涂装》（TB/T 1527）的要求，并有复查

合格证。施工前应对涂料的颜色及外观、弯曲性能、附着力、细度、干燥时间、流出时

间等主要技术指标进行复验和试涂，符合要求后方可进行正式涂装。

(2) 钢梁初始涂装和整孔重新涂装时，钢表面清理等级及粗糙度应达到规定的标准，

涂装体系应根据杆件的部位和地区环境确定。

(3) 涂膜维护涂装时，应对局部劣化部位按要求进行清理，按原涂装系逐层进行涂

装，并延伸至未损坏的涂层区域 50～80mm，形成坡口，局部修理处干膜总厚度不应小于

原涂装体系干膜的厚度。

(4) 涂料涂层施工时，应严格按要求的道数及涂膜厚度涂装，每道干膜厚度达不到

要求时，应增加涂装道数，杆件边棱和难以涂装的部位应加厚或加涂一道。

(5) 涂料中可加稀释剂调整施工黏度，稀释剂的品种应与所用涂料相适应。涂装时

可根据油漆说明书实施。

2．涂装施工条件

(1) 钢表面清理，严禁在雨、雪、凝露和相对湿度大于 80%及风沙天气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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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环氧类漆不允许在 10℃以下施工，无机富锌防锈防滑涂料、酚醛漆、醇酸漆、

聚氨酯漆、氟碳面漆不允许在 5℃以下施工。

不允许在相对湿度 80％以上、雨天、雾天或风沙场合进行涂装施工。

(3) 钢结构表面清理后应在 4h内涂装第一道底漆或电弧喷铝涂层，电弧喷铝完成后

应立即覆盖封孔剂。

(4) 涂层实干后，方可涂装下一道漆，底漆、中间漆最长暴露时间不超过 7d，两道

面漆间隔若超过 7d时需用细砂纸打磨涂层表面成细微毛面后方能涂下一道漆。

第 3.3.11 条  涂层质量要求：

1．涂料涂层厚度符合标准，表面应平整均匀，不允许有剥落、起泡、裂纹、气孔，

允许有不影响防护性能的轻微橘皮、流挂、刷痕和少量杂质。

2．金属涂层厚度符合标准，表面应均匀一致，不允许有起皮、鼓泡、大熔滴、松

散粒子、裂纹、掉块，允许有不影响防护性能的轻微结疤、起皱。

第 3.3.12 条  斜拉索和拱桥柔性吊杆应具有良好外防护套。采用螺纹连接的刚性

吊杆连接部位应具有良好防锈保护和密封性，防止雨水及潮湿空气进入。

第四节    钢结构

第 3.4.1 条  钢结构应满足刚度、强度和稳定性的要求。运营中根据钢结构形式，

加强对各部联结节点、杆件、销栓、焊缝的检查养护，使其经常处于良好状态。对承载

能力或刚度不足、结构不良的钢梁，应进行加固或改善，确保安全。

第 3.4.2 条  钢结构应保持清洁、定期清扫污垢、尘土，冬季应及时清除冰雪。钢

梁上的存水处所应设泄水孔，钻孔前须对杆件强度进行检算，箱梁杆件严禁开孔泄水。

第 3.4.3 条  钢梁杆件伤损容许限度超过表 3.4.3的规定时，应及时进行整修、加

固或更换（经检定不影响钢梁正常使用者除外）。

钢梁杆件伤损容许限度                    表 3.4.3

顺号 伤损类别 容许限度

1 竖向弯曲 弯曲矢度小于跨度的 1/1000

2 横向弯曲 弯曲矢度小于自由长度的 1/5000，并在任何情况下不超过 20m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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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盖板上有洞孔 洞孔直径小于 30mm，边缘完好

4 腹板上有洞孔 工字梁的洞孔直径小于 50mm，板梁小于 80mm，边缘完好

5
腹板受拉部位有

弯曲 凸出部分直径小于断面高度的 0.2倍或深度不大于腹板厚度

6

纵

横

梁

腹板受压部位有

弯曲 凸出部分直径小于断面高度的 0.1倍或深度不大于腹板厚度

7
主梁压力杆件弯

曲 弯曲矢度小于杆件自由长度的 1/1000

8
主梁拉力杆件弯

曲 弯曲矢度小于杆件自由长度的 1/500

9
主梁腹杆或联接

杆件弯曲 弯曲矢度小于杆件自由长度的 1/300

10

桁

梁

杆

件

洞孔 洞孔直径小于杆件宽度的 0.15倍并不得大于 30mm

第 3.4.4 条  加固杆件的组拼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1．组拼或加固部件尺寸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。

2．组拼板层用螺栓均匀拧紧，板层密贴，缝隙用 0.3mm插片探入深度不大于 20mm。

3．组拼杆件工作应在无活载情况下进行，并至少有 1/3 的孔眼安装螺栓及冲钉，

其中 2/3为冲钉，1/3为螺栓。

4．高强度螺栓、螺母及垫圈的技术条件必须符合《钢结构用高强度螺栓》

（GB/T1228～1231）的规定，并附有出厂合格证。施工前应按规定对成品进行抽查。无

出厂合格证或抽查不合格者，不得使用。

5．钢结构主体用钢材应符合《桥梁用结构钢》（GB/T714）标准。

第 3.4.5 条  高强度螺栓的施工预拉力应符合设计要求，欠拧值或超拧值均不应超

过规定值的 10%，各种型号的高强度螺栓的设计预拉力值如表 3.4.5 所列。桥隧建筑限

界最大宽度范围的上方杆件连接不应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。对既有桥隧建筑限界最大宽

度范围的上方杆件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的，应逐个检查，避免超拧。

高强度螺栓的设计预拉力值                 表 3.4.5

高强度螺栓材质 直径（mm） 设计预拉力（kN）

M22 20020MnTiB

40B M24 240

45号钢 M22 160

35VB M27 2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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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30 3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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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.4.6 条  高强度螺栓的初拧值应根据试验确定，一般取终拧值的 40%～70%，终

拧方法可采用扭矩法或转角法。

第 3.4.7 条  高强度螺栓更换，对于大型节点，同时更换的数量不得超过该节点螺

栓总数的 8%，对于螺栓数少的节点则要逐个更换。在一个连接处（或节点）少量更换的

螺栓、螺母及垫圈的材质、规格、强度等级应与原有者相同，不得混用。

第 3.4.8 条  高强度螺栓拧紧后，为防止雨水及潮湿空气侵入板缝，节点板束四周

的裂缝均应用腻子封闭。高强度螺栓、螺母和垫圈的外露部分均应进行涂装防锈。

第 3.4.9 条  钢梁有下列状态之一时，应及时处理：

1．下承式桁梁的端横梁与纵梁连接处下端裂纹长度≥50mm；

2．受拉翼缘焊接盖板端部裂纹长度≥20mm；

3．主梁、纵横梁受拉翼缘边裂纹长度≥5mm，焊缝处裂纹长度≥10mm；

4．主桁节点板拼接接头高强螺栓失效率≥8%；

5．纵梁受压翼缘板件断面削弱≥15%。

第 3.4.10 条  对焊缝及附近钢材上的裂纹，可根据裂纹性质、大小、数量及具体

位置，采取以下相应措施：

1．在裂缝的尖端钻圆孔，孔的直径大致与钢板厚度相等，但最大不超过 32 mm，裂

缝的尖端必须落入孔中。

2．用高强度螺栓连接拼接的方法进行加固。加固前裂缝尖端处凡能钻孔者均应钻

孔。

3．抽换杆件或换梁。

第 3.4.11 条  对运营中的钢梁，禁止使用电焊加固或采用电焊联结主梁的方式增

加检查和安全设施。

第 3.4.12 条  相邻钢梁间及梁端与桥台挡砟墙间的净距，必须满足梁跨的正常伸

缩。

第 3.4.13 条  钢梁梁端伸缩装置应收放灵活、维修简便，调节范围内轨枕的间距

允许偏差不应超出±5mm。

第 3.4.14 条  控制地震及列车制动时梁体位移的阻尼器，在地震和桥上列车制动

情况下，具有稳定的动力特性和较好的消能作用；正常使用状态下，不改变结构的固有

动力特性。

第 3.4.15 条  控制斜拉索振动的阻尼器，应具有良好、稳定的消能作用，



22

有效控制斜拉索振动。

第五节    支座和防落梁挡块

第 3.5.1 条  桥梁一般应采用盆式橡胶支座、球型钢支座，大跨度梁也可采用铰轴

滑板支座；墩台基础工后沉降大的桥梁应采用调高支座。

第 3.5.2 条  支座位置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. 同一座桥上固定支座的设置，应避免梁缝处相邻梁端横向反方向温度位移。

2. 在坡道上，固定支座宜设在较低一端；在车站附近，宜设在靠车站一端。

3. 对斜交梁，支座纵向位移方向应与梁轴线或切线一致。

4. 双线整孔简支箱梁，每孔梁一端应安装一个固定支座（GD）和一个横向活动支座

（HX），另一端安装一个纵向活动支座（ZX）和一个多向活动支座（DX）。固定支座和纵

向活动支座应在梁的同一侧，横向活动支座与多向活动支座应在梁的另一侧。

5. 双线并置简支箱梁，每孔梁一端应安装两个固定支座和两个横向活动支座，另一

端安装两个纵向活动支座和两个多向活动支座。固定支座、纵向活动支座应安装在内侧，

横向活动支座和多向活动支座应安装在外侧。

6. 单线简支箱梁（支座中心距＜4.0m）和简支 T梁，每孔梁一端应安装两个固定支

座，另一端应安装两个纵向活动支座。

7. 多片简支 T梁，中梁一端应安装固定支座，另一端安装纵向活动支座，边梁在中

梁固定支座端应全部安装横向活动支座，另一端应全部安装多向活动支座。

8. 双线连续梁，每联梁应在一个墩顶（一般为中间墩）安装固定支座和横向活动支

座，其余墩顶安装纵向活动支座和多向活动支座。固定支座和纵向活动支座在梁的同一

侧，横向活动支座与多向活动支座在梁的另一侧。

9. 单线连续梁，每联梁应在一个墩顶（一般为中间墩）安装两个固定支座，其余墩

顶全部安装纵向活动支座。

10. 同一座桥梁中，当各桥跨固定支座安装条件相互抵触时，应首先满足线路一侧

的支座横向位移约束条件相同的要求，即同桥同侧的要求。其次再按水平力作用有利情

况设置。

第 3.5.3 条  支座板边缘至墩台边缘的距离应符合表 3.5.3规定。

支座板边缘至墩台边缘的距离            表 3.5.3

跨度 L(m) L＜16 16≤L＜20 20≤L＜32 32≤L＜40 L≥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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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离(cm) 15 20 25 35 40

第 3.5.4 条  支承垫石顶面与下支座板之间应采用 20～30mm 厚的无收缩灌浆料重

力灌浆填实；四个支点的反力与平均值相差不应超过±5%。

第 3.5.5 条  支座安装应稳固可靠，支座位置上下座板应水平安装，支座与梁底及

垫石间必须密贴无缝隙，水平各层部件间应密贴无缝；活动支座滑动面应保持洁净滑润，

保证梁跨自由伸缩、转动。支座安装允许偏差应满足表 3.5.5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支座安装允许偏差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3.5.5

序
号

项            目 允许偏差(mm)

墩台高度＜30m 20
1

支座下座板中心与墩台支
座设计中心纵向错动量 墩台高度≥30m 15

墩台高度＜30m 15
2

支座下座板中心与墩台支
座设计中心横向错动量 墩台高度≥30m 10

偏差与桥梁设计中心对称时 +30 -10
3 同端支座中心横向距离

偏差与桥梁设计中心不对称时 +15 -10

4 聚四氟乙烯板 4个角点的外露高度 +0.6  0

支座板四角高差 1

上下座板十字线扭转 1

同一梁端两支座高差 1

一孔箱梁四个支座中，一个支座不平整限值 3

固定支座上下座板及中线的纵、横错动量 1

5
盆式橡胶
支座

活动支座中线的纵横错动量（按设计温度定位后） 3

下座板尺寸＜2000mm 1
下座板中心十字线扭转

下座板尺寸≥2000mm 1‰边宽

连续梁或跨度≥60m简
支梁

20固定支座十字线中心与全
桥贯通测量后墩台中心线

纵向偏差 跨度＜60m简支梁 10

活动支座中心线的纵向错动量（按设计气温定位后） 3

固定支座上下座板中线的纵横错动量 3

支座底板四角相对高差 2

活动支座的横向错动量 3

6 钢支座

上下座板及轴之间的扭转 1

第 3.5.6 条  支承垫石的高度应满足维修养护的需要，其高度不应小于 35c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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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.5.7 条  支座锚栓直径不应小于 24mm，支承垫石顶的套筒孔应采用无收缩灌浆

料重力灌浆填实，螺栓标准件应采用多元合金共渗加封闭层防腐处理。

第 3.5.8 条  支座钢质外露部分防腐涂装应采用 TB/T1527规定的第 6套涂装体系。

第 3.5.9 条  支座应按环境要求设置防尘装置,且便于拆装。

第 3.5.10 条  钢支座质量应满足《铁路桥梁钢支座》要求，其适用温度范围为－40

℃～+60℃

第 3.5.11 条  盆式橡胶支座质量应满足《客运专线桥梁盆式橡胶支座暂行技术条

件》及《客运专线桥梁盆式橡胶支座暂行技术条件补充规定》要求。常温型盆式橡胶支

座适用温度范围为－25℃～+60℃，耐寒型支座适用温度范围为－40℃～+60℃。

第 3.5.12 条  支座出现下列状态之一时，应及时处理：

1.聚四氟乙烯板磨耗严重，凸出钢衬板高度不足 0.2mm；

2.聚四氟乙烯板滑出，滑出长度超出不锈钢板边缘 10mm以上；

3.位移或转角超限，位移量超过设计值 10mm，转角超过设计值的 20%；

4.锚栓缺少或剪断；

5.橡胶密封圈脱落或外翻；

6.下支座板与支承垫石间灌浆料、干硬性砂浆开裂；

7.支承垫石开裂、积水、翻浆；

8.钢件裂纹深度≥10mm，主要受力部位焊缝脱焊。

第 3.5.13 条  地震设防地段梁端或墩台顶应设置防落梁挡块，防落梁挡块应采用

Q235 焊接工型钢，高度不宜小于 50cm，挡块中心与支座中心一致，连接螺栓强度应满

足抗震要求。

第 3.5.14 条  防落梁挡块连接螺栓应采用 40Cr，螺栓螺纹与梁底预埋套筒有效接

合长度应大于 1.2 倍的螺栓直径。挡块与支承垫石之间的空隙宜在 20～40mm 之间；横

向活动支座（HX）和多向活动支座（DX）处，挡块严禁与墩台顶面、支承垫石侧面接触。

第 3.5.15 条  防落梁挡块、预埋钢板、螺栓应采用多元合金共渗加封闭层防腐处

理。

第 3.5.16 条  防落梁挡块出现下列状态之一时，应及时处理：

1.活动支座旁挡块与支承垫石顶死；

2.活动支座旁挡块与墩台顶面顶死；

3.墩顶相邻跨挡块连成整体，影响梁体自由伸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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